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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觉的唯识学解释与现象学分析

傅新毅
（南京大学 哲学系，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如何来解释错觉的发生，从根本上关乎感性认识的纯粹性与可靠性。 在佛教哲学“量
论的转向”即认识论的转向后，陈那的量论体系被导入到唯识学中，唯识今学的理论体系体现出鲜
明的认识论特征。 唯识今学基于陈那的“量分别”原则，为确保感性认识的纯粹性与可靠性，将错
觉的发生都落实到了第六意识上，并进而区分出了纯粹幻像与错误判断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错觉，
所谓无分别、有分别的“似现量”，这种解释不能令人信服。 从舍勒对“假象”的现象学分析来看，
错觉只是在意识中形成，但这并不是说，此时意识将前五识所呈现的感性材料转换为了观念构造
物；与错误判断不同之处在于，纯粹幻像的形成并不涉及被给予的纯感知本身，而是由于在意识中
它的确然领域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佛教哲学； 认识论； 错觉； 似现量； 五俱意识； 第六意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１８ＺＤＡ２３３）

在古典认识论的意义上，认识的可能性是以感性与知性的划界为前提的；因此，如何来解
释错觉的发生，绝非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因为这从根本上关乎感性认识的纯粹性与可靠
性。 然而，对其的回答必然是两难式的：如果说感性认识也有可能产生错觉，那么认识的地基
就是不可靠的，建立于其上的整个知识大厦必将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如果说感性认识不可能
有错觉发生，错觉都是根源于知性认识，这又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违背。 因此，如何来解释错
觉的发生，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就成为古典认识论的一个症结性难题。

从佛教哲学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恰当地将发端于陈那的印度佛教哲学的最后阶段称之
为“量论的转向”。 所谓“量”者，“量度、揩定之义”①，即获得正确知识的方法与途径，由此所
获得的知识本身亦可称之为“量”。 因此，所谓“量论的转向”，也就是认识论的转向。 陈那的
量论体系被导入到唯识学中，成为唯识古、今学范式变革的关键；由此，唯识今学的理论体系，
也体现出鲜明的认识论特征，它同样需要面对错觉的难题。

唯识今学基于陈那的“量分别”原则，为确保感性认识的纯粹性与可靠性，将错觉的发生
都落实到了第六意识上，并进而区分出了纯粹幻像与错误判断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错觉，所谓无
分别、有分别的“似现量”，但对此似乎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本文梳理了唯识今学在
此问题上的多重理论尝试，并从舍勒现象学的视角对此做出了回应。

１９

① 《成唯识论述记》第四本，《大正藏》第 ４３册，第 ３４７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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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陈那的量论体系，是以“量分别”为前提的。 所谓“量分别”，就是以所认知的对象来确定
认知的方法与知识的类型。 正因为所认知的对象有自、共二相，故而与之相应的认知方法及知
识类型亦只有两种，即现、比二量。 如《正理门论》说：“唯有现量及与比量，……由此能了自、
共相故，非离此二别有所量，为了知彼，更立余量。”①现量的特点是“离分别”，即没有种类、名
言等的种种分别，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这首先是指前五识对“自相”即纯粹感性材料如其所
是地被动接受，也就是所谓“根现量”。 而一旦将这些感性材料结合到其相应的名言上来推察
分别之，从而形成判断、推理等认知作用，就已经是属于认知“共相”的比量。

在陈那“量分别”的基础上，唯识今学通过对“寻” “伺”这两种不定心所的重新定位与诠
释，进一步从心识论的角度确立了现、比二量的严格划界。 简单说来，“寻”是指一种粗浅推求
的思维作用，“伺”则是指一种深细伺察的思维作用。 按照说一切有部的传统说法，两者均为
实法，其虽有粗、细之别，但能同时生起，并且它们不仅存在于第六意识中，而且还存在于前五
识中。 因为前五识既然能了知各自的对境，比如，眼识能了知不同于黄的青，所以就有所谓
“自性分别”，而并非全然无分别能力。 不仅如此，也正是由于寻、伺的推察作用，才引导了六
识的生起，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寻、伺是六识生起的动力因。 如《入阿毘达磨论》云：
“寻谓于境令心粗为相，……此法即是五识转因。 伺谓于境令心细为相，此法即是随顺意识于
境转因。”②“转”就是生起的意思。 唯识今学则接受了譬喻师的看法，认为寻、伺都是假法，既
然两者有粗、细之别，就不可能同时生起。 这就如同打铃，铃声必然是先粗后细，而不可能粗细
同时；并且寻、伺作为一种推察作用，其所推察的对象只能是名言以及名言之所诠，即只能是
“共相”，所以它们仅是存在于第六意识中，而不能与前五识相应。

既然前五识无寻、伺，所以与有部不同，它们不仅全然没有分别能力，并且也不具有生起的
能动性，而只能由与之同时生起的五俱意识所引生。 由于五俱意识能与寻、伺相应，具有明晰
的推察作用，所以一方面能缘于前五识所缘之境，而使之清晰明了，所谓“明了取境”，另一方
面又能引导前五识的生起，所谓“助五令起”。 此如窥基所说：“此中有意识俱寻、伺心为能引，
引生五识。 非如小乘五识，自有寻、伺方生。”③

可见，唯识今学通过对寻、伺的这种重新解释与定位，将有部认为前五识所有的分别性与
能动性都转移到了五俱意识上，由此而确保了前五识纯粹被给予性与非构造性的特征。 不过，
五俱意识虽然与寻、伺相应，能将俱时之前五识所接受的感性材料结合到其名言上来推察分别
之，但还不具有循名责实的计执作用，所以还是现量，此即所谓“意现量”。 在它的引导下，后
念意识才能将名言所意指的确定内涵、即法之共相赋予对象本身，由此前五识所接受的自相，
即以其共相的确定意涵而被认知与执著。 这样，五俱意识就成了沟通前五识与一般意识———
或者说，纯粹感知与知性构造———的中介。

２９

①
②
③

《因明正理门论本》，《大正藏》第 ３２册，第 ３页中。
《入阿毘达磨论》卷上，《大正藏》第 ２８册，第 ９８２页上。
《瑜伽师地论略纂》卷 １５，《大正藏》第 ４３册，第 ２０６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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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强调前五识具有纯粹被给予性与非构造性的特征，无非是指认了感性认识的确实性与可
靠性，因此唯识今学坚持认为，前五识唯以实有之境为对象，它们本身无所谓错觉可言。

本来，唯识学者所立的五位百法，与有部不同，是有实有假的。 且就眼识所缘之色境而言，
此色境包括显色、形色、表色三种。 显色是指青、黄、赤、白等显了可见的颜色，形色是指长、短、
方、圆等形状，表色是指取、捨、屈、伸、行、住、坐、卧等行为，它们能表示于外，而为他人所见，故
名表色。 其中，只有青、黄、赤、白四显色为实有，其余显色及全部形、表色均为假法。 那么，眼
识能否缘取这些假色呢？

据玄奘门下所传，西土即有二说：一是安慧宗，认为前五识亦能缘假法。 因为作为形色的
长短等虽然是相对而言的，是所谓“相待假”，但它们依于青等实法而存在，所以当眼识缘于较
多的青时，就是所谓的缘于“长”，反之，缘于较少的青时，就是所谓的缘于“短”，并不是说，眼
识能离青等实法而独自缘取长短等假法，别缘假法才是第六意识的功能。 二是护法宗，认为长
短等形色既然是“相待假”，就需要通过比较而得出，因此不能为无分别的前五识所认知，前五
识唯能缘于青、黄等实法。 相传《阿毗达磨大乘经》中曾有这样一颂：“无有眼等识，不缘实境
起。 意识有二种，缘实、不实境。”世亲弟子瞿波论师造论释《唯识二十论》，即引之以证前五识
唯缘实境。①

玄奘门下亦承此说，认为眼识唯能缘于青、黄等实色，而长、短等假色实由同时之五俱意识
所缘取。 普光曾举例说，比如晚上远望树林，似乎是能看到树木的形状，而看不到树木的颜色，
其实恰恰相反，能看到的只是树木的颜色，不过看得不清楚罢了，而树木的形状却是意识分别
的结果。② 窥基还举了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比如我们在黑暗中摸到了一根手杖，认知到它是
“长”的，“长”既非眼根所见，当然也不能说它是身根所感知的，属于身根所认知的触处，因为
触处中并没有“长”，所以只能说，“长”是意识分别的结果。③

基于同样的逻辑，窥基一系更坚持认为，那些见无为有、见此为彼的错觉也是发生于意识
而非前五识。 比如眼根有病而幻现空花或第二月，这并非是眼识即能见此幻像，而是因为眼疾
的缘故，“第六意识，以眼为门，同时明了，状如眼见，实非眼见”④。

事实上，如此严格地区分前五识所缘境的假、实，应该不是安慧唯识学的主要关注点，因为
从一个超越的立场，世间的一切无非都是虚妄分别。 而奘传唯识学基于知识论的考虑，企图通
过现、比二量的划界来对世间知识的成立进一步作出积极的说明，前五识感知的真实性无疑就
成为其知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 因为设若说感性亦与知性一样可能产生错误，那么两者也就
不存在明晰的界限，从而现、比二量的划分将从根本上被颠覆，我们的知识由此将陷于一种无
根的状态。

西方哲学史上，对此其实亦有类似的考量。 比如，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
视、听、嗅、味、触这五种“对特殊对象的感觉总是真的”，思维则与感觉不同，“它包含了正确和

３９

①
②
③
④

《唯识二十论述记》卷上，《大正藏》第 ４３册，第 ９８３页上。
《大乘百法明门论疏》卷上，《大正藏》第 ４４册，第 ５４页上。
《杂集论述记》卷 ２，《新纂卍续藏》第 ４８册，第 ３３页上。
《唯识二十论述记》卷上，《大正藏》第 ４３册，第 ９８３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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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确，‘正确’属于理智、知识以及真实的意见，‘不正确’则属于它们的对立面”。① 康德也

认为，“真理或幻相并不在被直观的对象中，而是在关于被思维的那个对象的判断中”，因此感
官无错误可言，“但这并不是由于它们任何时候都正确地作出判断，而是由于它们根本不作判
断”。②

不过，具体到唯识学体系中，如是要求前五识的纯粹性与真实性必将导致五俱意识的复杂
性。 因为如上所述，一般认为属于前五识的功能，如对长短等假色的感知、见青为黄的错觉，现
在都被转移到了五俱意识上。 本来，五俱意识与前五识同时同境，其作用一在明了取境，二在
助五令起，因此与前五识同为现量。 而此处所说者显然已逸出这两种作用之外，且既能产生错
觉，更不是现量而是非量了。 所以据传玄奘就认为，“五俱意识……现、非量等亦非一定”③，
“许五俱意通有比量”④。 窥基也说：“然实五俱亦有意识妄执者也。 ……诸处但说五识俱意识
是现量，不言定尔，故不相违。”⑤也就是说，虽然五俱意识一般情况下是现量，但论书中并没有
说，五俱意识一定是现量。 因为它既然可与寻、伺俱起，也就可以是比、非二量，如《义蕴》说：
“五无寻、伺，五俱分别意识即许有之，故五俱意妄执何失？”⑥既然五俱意识可通于现、比、非三
量，其在认识过程中的不同功用就需要得到具体的阐明。

对此，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在时间性的流变中来说明五俱意识的不同功用。 唯识学中
一般将心识的流变过程区分为五个阶段，是即“五心”：（１）率尔心，谓心识初缘对境时，于第一
刹那卒然任运而起；（２）寻求心，谓心识欲明了所缘之对境，而思寻推求之；（３）决定心，谓心识
在寻求心后，能判明与认定所缘之对境；（４）染净心，谓心识在决定心后，能生起善恶或无记之
心；（５）等流心，前后相似曰等，相续曰流，谓心识于此位中，随前染净心之或善或恶而相续流
转。 由此五俱意识根据其生起先后，也可以区分为两类：（１）第一刹那五俱意识为率尔心，它
与前五识同时同境而生起，是即“同缘意识”。 比如当眼识缘于青时，“同缘意识”亦缘于青而
使之明晰化，此唯是现量。 （２）缘于假法或产生错觉的是后续刹那的“不同缘意识”，于五心之
流转中，此为寻求心等。 它虽然与后续刹那的前五识同时俱起，故仍为五俱意识，但比如当眼
识缘于青时，它却以之为黄，所以“不同缘意识”可通于比、非二量。 这基本就是窥基一系的解
释，后来《宗镜录》也是接受了这一说法。⑦

值得一提的是，圆测一系对此问题的看法似乎有所不同。 虽然他们的著述多已散佚，但从
现有文献看，大致还是可以确认其基本构想。 关于“五心”，圆测是认为，意识中唯有率尔、染
净、等流三心能与前五识俱起，“而非寻求及决定心，彼二唯缘过去境界，非现量摄，五俱意识
唯现量故”⑧。 易言之，能产生比、非二量的处于寻求心位的意识，并非是窥基一系所说的五俱
意识，而是单独生起的独散意识，即此时并没有前五识与之同时生起。 因此按照他们的解释，
比如当眼识缘于青时，五俱意识亦缘于青，此时二者均处于率尔心位，皆是现量，次刹那眼识谢
灭，而由前刹那率尔心位的五俱意识，则能引生此刹那寻求心位独散意识的生起，将前刹那现
量所认知的青误认为是黄，此为非量。 “第二月”的错觉也是如此，如《伦记》中说：“眼识及同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７１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２５８页。
《成唯识论学记》卷 ４，《新纂卍续藏》第 ５０册，第 ８３页中。
《成唯识论了义灯》第五本，《大正藏》第 ４３册，第 ７５０页中。
《成唯识论述记》第七末，《大正藏》第 ４３册，第 ４９３页中。
《成唯识论义蕴》第四末，《新纂卍续藏》第 ４９册，第 ４６０页下。
《宗镜录》卷 ５３，《大正藏》第 ４８册，第 ７２５页中。
《成唯识论学记》卷 ４，《新纂卍续藏》第 ５０册，第 ８３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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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意识俱取一月，而不明了，故后寻求意识错乱取多月。”①概言之，圆测一系的解释，是将能产
生比、非二量的寻求心定位在了独散意识上，从而确保了五俱意识的现量特征。 虽然这一解释
不同于窥基，甚至可能不同于玄奘，但恰恰是重申了五俱意识得以提出的原初问题意识。

三

不宁唯是，问题的更为窘迫之处还在于，这种对感性与知性的划界从常识的角度看似乎带
有某种独断色彩。 就错觉来说，诚然，有些错觉根源于我们错误的判断，比如见阳焰而误认为
是水。 在早春的原野上，尘埃因阳光的映射而浮动四散，是为“阳焰”，干渴之人虽眼见其为阳
焰，却在意识的分别中将其误判为水。 这里涉及两种本质不同的存在，“阳焰”是当下被给予
者，“水”却是观念构造物。 然而有些错觉却是由于感官的病变造成的，比如因为白内障等原
因而见到空花、毛轮或第二月。 这些幻像与前者不同，恰恰是当下直接被给予的，具有通常的
感知对象所有的个别性与生动性；也就是说，此处并没有通过意识的分别作用而与一般的观念
构造物相关联，并非是如前者那种将一物（当下被给予者）误认为另一物（观念构造物）的错误
判断。 因此奘门之下，如慧景就是从见到多月的复视现象中得出了“五根、五识有量、非量”的
结论。② 可见，如何来解释这种纯属幻像的错觉绝非是无关宏旨的，它有可能从根本上颠覆窥
基一系所作出的划界设定。

对此，窥基本人的态度似乎是暧昧不清的，参照其后学的解释，他们大致是认为，虽然也有
纯属幻像的错觉即所谓无分别的“似现量”，错觉并非一定是根源于意识的分别作用而形成的
明确的错误判断，不过，为与感性的纯粹真实性原则相协调，这种幻像还得被认为是出现在意
识上，即认为：由于感官的病变，使得前五识虽为现量而不明晰，从而导致意识有错乱，“不能
分明冥证境”，对前五识现量之境做了错误的重构，只是它并非是通过对名言等的分别来达成
的，故是所谓的无分别罢了。③ 就见到第二月的复视现象来说，为眼识所呈现者唯是真实的一
月，但因眼根有病，眼识上一月的影像并不明晰，从而引导意识产生了错乱，出现了二月的幻
像，就此而言，它是无分别的。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意识上作为相分的影像还是不明晰的一月，
但是意识将其认知为了二月，二月只是意识上出现的幻像。 也就是说，二月不是依他起性的相
分，只能说是遍计所执性的“当情现相”。④ 当然，设若意识进而做出明确的有二月的错误判
断，它就成了有分别的似现量。

按照这一解释，无分别与有分别的似现量，即纯粹幻像与错误判断，就其作为意识的构造
物而言其实并无质的差别，因此窥基一系有时甚而是简单笼统地将诸如“病眼空花、毛轮、二
月”的纯粹幻像归约为“见杌为人、睹见阳炎谓之为水”一类的错误判断，谓其皆为“随先所受
分别转故”，即它们都是由于对先前所领受之境起于分别的结果。⑤ 窥基一系的这一简单化归

约事实上也影响了后来的唯识学者，比如《宗镜录》就进一步将“随先所受分别转故”的“似现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瑜伽论记》卷 ５上，《大正藏》第 ４２册，第 ４１３页上。
《瑜伽论记》卷 ５上，《大正藏》第 ４２册，第 ４１３页上。
《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上，《大正藏》第 ４４册，第 ９３页下。
智周在解释“见青为黄”的错觉时就说，“第六识相分青物之上作黄解”，即，第六意识的相分依然是青，只是意识将其认
知为了黄。 见《成唯识论本文抄》卷 ５引智周《了义灯记》，《大正藏》第 ６５册，第 ４４４页下。
《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下，《大正藏》第 ４４册，第 １４０页下－第 １４１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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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区分为有分别、无分别两种①，这无异于是说，无分别的“似现量”实质上还是“随先所受分
别转故”的分别。

我们现在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断言，窥基的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集量论》的直接影
响？ 虽然玄奘没有译出陈那这一因明学的集大成之作，然而，从窥基曾多处引述该论来看，至
少对此他是有所了解的。 在《集量论·现量品》中，一方面陈那在破斥“正理派”的现量定义时
指出：“根觉亦无迷乱之差别，迷乱唯在意识，以彼是迷乱之有境故。”②此即，根识即前五识属
于“根现量”，本身并无迷乱可言，迷乱唯是发生于意识。 正是基于这一感性纯粹真实性原则，
陈那确立了现、比二量的严格划界。 另一方面，陈那又改进了他在《正理门论》中对“似现量”
的分析，而将其区分为“有分别”“无分别”两种。③ “似现有膜翳”，这是说，因为白内障等原因
而见到空花、毛轮或第二月等幻像，被明确为“无分别”的似现量，与有分别者不同，它们并非
是因由意识的分别作用而关联于名言的结果。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陈那认为能见到幻像者为“有翳膜等所根识”，即病变的前五识，而非
窥基所说的第六意识。④ 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一说法大约是更为近理的。 因为如前述，纯粹
幻像与错误判断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前者具有通常的感知对象所有的个别性与生动性，很难说
它与后者一样，仅仅只是存在于意识之中。 问题是，承认这一点似乎必然要导致对感性纯粹真
实性原则的否定，如奘门之下的慧景便是如此。 事实上，后来法称之所以要在现量定义中除了
“离分别”外再加上“无错乱”的简别，也正是考虑到了前五识的感知可能存在着错乱。 那么，
是否陈那的学说体系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呢？ 或者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解释的可能，即虽然
幻像之影像是出现在前五识上，但仅此还不足以成为非量的幻像，成为幻像是根源于第六意
识？ 如此为确保现、比二量的划界设定，也就不一定非要采纳如窥基式的独断解释。

关于迦末罗病（黄疸病的一种）损坏眼根、会产生见青为黄的错觉这个问题，对此，窥基一
系的解释是：“非黄见黄，自是意识，……由根损故，令初眼识而不分明，而后意识见有错乱。”⑤

“由根有损，令识昧劣，意识依彼昧劣之门，不分明故，于彼实青妄为黄解，实非眼识见青为黄
也。”⑥问题是，这里迦末罗病损坏的是眼根，而病变的眼根还能和正常眼根一样见到青色？ 这
似乎很难理解。 事实上，灵泰就曾提到过这一疑难：“若迦末罗病损第六根，可许第六识见青
为黄。 既患病损眼根，应眼识见青为黄。 既不损第六识意根，其第六识应见青为青。”⑦值得注

意的是灵泰本人的解释：

若五识中，如患迦未罗病，损坏眼根，令眼识见青为黄，即是不称青色本质，但⑧

称黄相分。 若据实，五识既现量缘境，则俱⑨称本质及相分。 ……由患此故，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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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宗镜录》卷 ４９，《大正藏》第 ４８册，第 ７０４页下。
法尊译编：《集量论略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 １１页。 按：“正理派”是古印度最早对因明有系统研
究的学派，其对“现量”的定义是：“根义和合所生识，非作名言，无有迷乱，耽著（确定无疑惑之义———笔者）为体，是为
现量。”见同书第 １０页。
《因明正理门论本》所提及的六种“似现量”乃是“随先所受分别转故” “假合余义分别转故”，故皆为有分别的“似现
量”。 《大正藏》第 ３２册，第 ３页中下。
法尊译编：《集量论略解》，第 ５－６页。
《成唯识论演秘》第四末，《大正藏》第 ４３册，第 ９０５页中。
《成唯识论疏义演》第六本，《新纂卍续藏》第 ４９册，第 ６２２页上。
《成唯识论疏抄》卷 １２，《新纂卍续藏》第 ５０册，第 ３５５页中。
“但”原作“俱”，笔者据《义演》所引改。
“俱”原作“但”， 笔者据《义演》所引改。



◇
傅
新
毅
　
错

觉

的

唯

识

学

解

释

与

现

象

学

分

析

思

想

史

研

究

于眼根门中见青为黄，眼识则见青①。 此解最好。②

这里灵泰提供了两种解释。 虽然灵泰认同的是第二种解释，也就是窥基一系的看法，但第一种
解释其实也是从窥基的《述记》中推导出来的，即窥基认为：“五识中嗔等亦亲不顺本质境，但
称亲所变相分，故非遍计所执。”③为避繁琐，关于前五识中贪、嗔等心所非遍计所执的问题姑
置勿论，我们仅来考察灵泰的这两种解释。

所谓“本质”，也就是疏所缘缘，这里是指第八识所缘器界中的青。 第一种解释，是认为病
眼根所发的眼识就已经见青为黄，黄作为眼识的亲所缘缘当下性地被给予，所以是现量，所谓
“称黄相分”，只是其疏所缘缘是第八识所缘器界中的青，故而眼识的认知“不称本质”。 第二
种解释，是认为眼识作为现量，应该“俱称本质及相分”，因此不仅眼识的疏所缘缘是青，其亲
所缘缘也是青，将青认知为黄，是意识的作用，这也就是窥基一系的解释。

到《宗镜录》时代，唯识学者也有这两种解释：

一师云：见青为黄，实是意识。 谓由根病故，引得病眼识。 由病眼识故，遂引非量
意识，见青为黄。 非眼识见青为黄，由病眼识能起见黄识，故作是说。 二师云：由病眼
根，引病眼识，虽见青为黄，而不作黄解，故是现量。④

问题是，即便是按照灵泰的第一解、《宗镜录》的第二解，眼识虽见青为黄，而仍为现量，那么，
为什么在意识中将其认知为黄就成了错觉呢？ 是由于意识“作黄解”的错误判断吗？ 意识“作
黄解”恰恰是与眼识所给予的黄现量相符的，为什么就成了错觉呢？ 况且，错觉既根源于意识
“作黄解”的错误判断，它就不是无分别的似现量。

借助舍勒对“假象”的现象学分析，我们或许有望能开启一个新的诠释空间。 在《自我认
识的偶像》一文中，舍勒以我看见半截入水的杆子是折断的这一事例，来说明假象的本质。 这
一假象的产生，与是否作出判断无关。 “若我作判断，便产生一个命题，此命题在涉及‘现实事
物’时是‘假’的，但在涉及假象时却又能是‘真’的；我也就无须作出什么判断。”假象属于事
态的前逻辑域，之所以成为假象乃在于，“我把呈现于眼前的折断情状这一事态看作‘现实’杆
子的一种实在特性了”⑤。 也就是说，杆子的折断情状本来只是出现在我的视觉现象中，但从
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把它置入了实在事物的确然领域。 这里存在着两种事态以及与此相
对应的两种确然领域：事态 ａ 是杆子的折断情状，其所对应的确然领域 Ａ是我的视觉现象；事
态 ｂ是杆子的未折断情状，其所对应的确然领域 Ｂ 是实在事物。 假象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我
将事态 ａ置入了与之不相应的确然领域 Ｂ，反之，如果我将事态 ａ 归入与之相应的确然领域
Ａ，即，仅将杆子的折断情状看作是我的视觉现象，假象也就消除了。 基于判断的错觉与假象
不同，它之所以产生，“在于判断所言事态与关注时所见事态的关系之中”，这里“也有两种事
态：表述的和存在着的事态，单纯构想的和直观给予的事态。 但这里毫不涉及确然层次”⑥。
也就是说，基于判断的错觉是由于表述的内容与表述所指涉的内容的不一致造成的。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青”原作“黄”， 笔者据《义演》所引改。
《成唯识论疏抄》卷 １２，《新纂卍续藏》第 ５０册，第 ３５５页上。
《成唯识论述记》第七末，《大正藏》第 ４３册，第 ４９３页上。
《宗镜录》卷 ５３，《大正藏》第 ４８册，第 ７２７页上。
舍勒：《自我认识的偶像》，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 １２３页。
舍勒：《自我认识的偶像》，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上）》，第 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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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述了舍勒对假象的分析后，我们再回到见青为黄的问题上来。 一方面，这与诸如见阳
焰而误认为是水一类的错误判断有着本质的差异。 我们不能如窥基一系那样武断地认为，为
病眼所呈现者与正常眼一样依然是青，只是意识将其认知为了黄，或者进而做出了“这是黄”
的错误判断。 恰恰相反，这里黄当下性地为眼识所呈现，对此眼识上被给予的黄，意识设若作
出“这是黄”的判断恰恰是与之相符的，因而反倒是一个正确的判断。 可见，见青为黄的纯粹
幻像与任何判断无涉，与全然属于判断领域的“真”“假”无涉，在这一意义上，它是无分别的。
另一方面，虽然病眼上呈现为黄，它可以引发错觉，但仅此还不足于成为错觉。 因为这种呈现
乃是作为纯粹现象而被给予，其本身具有不可争议、无可辩驳的自明性，就此而言，它依然是现
量。 错觉只是在意识中形成，但这并不是说，此时意识将眼识上所呈现的黄转换为了“黄”这
一观念构造物，与错误判断不同之处正在于，纯粹幻像的形成并不涉及被给予的黄本身，而是
由于在意识中黄所属的确然领域发生了变化：本来黄所属的确然领域是“为我所视见者”，意
识却通过黄这一现象而不自觉地进入到另一确然领域“为我们所视见者”，并将黄置于这一与
之不相应的确然领域中来予以把握。 但是，其它正常眼看到的都是青，因而这就成了错觉。 依
照这一修正性的解释，或许我们可以确保感性的纯粹真实性而不致显得过于独断。

不过，上述有关感性纯粹真实性的讨论，我们主要是从无分别的角度来作出的，所以不妨
将其称为“被给予的真实性”。 而从对无分别似现量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唯识学中其实
还有另外一种感性真实性原则，即，在素朴实在论意义上的“符合论的真实性”。 这种真实性
原则得以可能的前提是世界存在的先在性，所以它在西方唯理论哲学中并不存在。 比如，对于
康德哲学来说，经验世界的质料来源于感性直观，而它的客观实在性则来源于先验统觉所赋予
它的普遍必然性，并没有一个质料与形式相统一的经验世界作为我们感性认识的来源，所以对
感性认识来说，也就不存在符合论的真实性原则。

唯识学则与之不同，世界的存在是先在地被给予的，此即作为总依报的器世间，虽然在唯
识学中它整个地成了第八阿赖耶识的所缘，由第八识所变现，但相对于前五识的感性认识来
说，这个质料与形式相统一的经验世界正是先在的认识来源。 因此在讨论感性的纯粹真实性
时，除了无分别这种被给予的真实性外，我们似乎还需要考虑感性认识是否与第八识所缘的器
世间相符合，即符合论的真实性。

灵泰及《宗镜录》在上述对见青为黄的解释中，其实已经涉及这两种真实性。 如果认为眼
识已经见青为黄，黄作为眼识的相分当下性地被给予，“称黄相分”，所以是现量，这是基于被
给予的真实性原则。 我们对无分别似现量的分析大致也是沿循这一思路。 但如果认为眼识作
为现量，必须“俱称本质及相分”，它还必须和第八识所缘的器界（“本质”）相符合，这是将两
种真实性原则都考虑进来了。 而诸如见青为黄这种纯粹幻像的存在，恰恰表明，这两种真实性
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 窥基一系之所以在此问题上捉襟见肘，其症结盖在于此。

（责任编辑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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